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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新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3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增资）与合作经营协议书》 

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概述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2年 1月 18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宁波华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部分股权的议

案》，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增资）与合作经营协议书》（详见 2012年 1月 19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新海股份：关于向宁波华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部分股权的公

告》）。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162.80 万元向宁波华坤增资并收购其部分

股权。其中以 682.80 万元收购原股东陈真华、陈霞和陈垚坤 56.90万元的出资，

以 480万元向宁波华坤增加注册资本 40万元（其余 44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已于 2012 年 2月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总计 1,162.80 万元，宁波

华坤已于 2012年 2 月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下称：“甲方”）、陈垚坤（下

称：“乙方”）现分别持有宁波华坤 51%、49%股权。 

根据《股权转让（增资）与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乙方对宁波

华坤 2012-2014年的经营业绩作出以下承诺：  

（1）2012年：销售收入不低于 1200万元，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160万元； 

（2）2013年：销售收入不低于 2000万元，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300万元； 

（3）2014年：销售收入不低于 3000万元，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450万元。 

如经考核宁波华坤未达到承诺的经营业绩，则由乙方对甲方进行现金补偿。



 

 2 

2012年 4月 24日，甲乙双方签订了《股权质押协议》，乙方自愿将其持有的宁

波华坤的 49%股权质押给甲方，作为上述现金补偿的担保。 

2012 年度，宁波华坤为开拓国际市场，在提升产品品质，丰富生产线和产

品类别等方面进行了相关准备，此外，宁波华坤与公司进行了销售资源前期整合，

但销售渠道尚未打开。由于前述因素，乙方未能实现其承诺的宁波华坤 2012 年

经营业绩。（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宁波

华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陈垚坤业绩承诺与实际盈利数差异的鉴证报

告》。） 

基于上述，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股权转让（增资）与合作经营协议书》

第三条宁波华坤 2012-2014 年经营业绩考核兑现方式等事宜进行了调整，并于

2013年 4月 24日签订了补充协议。该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甲乙双方确认，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宁波华坤 2012年度实际实现

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09.29万元。 

2、乙方承诺尽全力完成其在《股权转让（增资）与合作经营协议书》中承

诺的宁波华坤 2012-2014年累计税后净利润指标。 

3、为了促进宁波华坤的持续发展，进一步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甲乙双方

同意对《股权转让（增资）与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三条规定的经营业绩考核兑现

方式做如下变更： 

（1）甲方每年不再对乙方承诺的宁波华坤 2012、2013、2014年经营业绩实

现情况进行单独考核。 

甲方将在 2014 年度结束后，根据《股权转让（增资）与合作经营协议书》

之规定，对宁波华坤三年累计税后净利润实现情况进行考核，即如果宁波华坤三

年累计税后净利润达到了乙方承诺的总金额人民币 910 万元，即使任一年没达

到，也不需乙方补偿，如果三年累计税后净利润未达到承诺金额，则根据三年累

计税后净利润的实际差额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补偿，补偿款应在宁波华坤 2014 年

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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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乙方未能在宁波华坤 2014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完成 2012-2014 年度补偿款（如适用）支付，则乙方同意以其持有的宁波华坤

49%的股权折抵乙方应支付的补偿款，该 49%的股权作价方式如下： 

宁波华坤 49%的股权作价=（宁波华坤 2012-2014 年实际实现的税后净利润

总额）/3*7*49%。 

如果宁波华坤 49%的股权作价高于乙方 2012-2014年度应支付的补偿款，则

甲方应将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或者按上述方式以部分股权折价，如宁

波华坤 49%的股权作低于乙方 2012-2014年度应支付的补偿款，不足部分由乙方

以现金方式补足。 

（3）如果乙方在 2015年 6月 30日之前尚未完成补偿款支付事宜（如适用），

则甲乙双方于 2012 年 4月 24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协议》的有效期限将相应延长，

直至乙方完成补偿款支付。 

三、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其他安排 

鉴于对宁波华坤经营业绩考核兑现方式进行了调整，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

与对方签订股权质押协议之补充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 

五、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该补充协议的签订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亦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

响。利于调动宁波华坤管理层积极性，促进其持续稳定发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进行了仔细的了解，并认真

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的医疗器械事业刚起步，该补充协议的签订利于宁波华坤的稳定持

续发展，从大局的考虑，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利于公司医疗器械事业的稳

步发展。 

2、本次事项公司严格遵循了《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议

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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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